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

公司获悉，今年1至11月份，全国

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0.08亿人次，

年度旅客发送量首次突破40亿人

次大关，创历史新高。我国铁路客

运量、客运周转量等主要旅客运输

指标稳居世界首位。

新华社 朱慧卿 作

铁路客运创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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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石嘉浩 本报首席记者 陈佳妮

“一位七星街道的居民疑似遭遇电信诈骗，涉及

金额高达87.5万元！”12月1日17时，新昌县公安局

接到了绍兴市公安局提供的反诈线索。新昌公安立

即启动反诈预警机制，发现居民张某的提现金额和提

现时间与反诈线索高度吻合，一场与时间赛跑的追击

战随即展开。

刑侦大队副大队长杨六丰等人迅速赶到张某家

中，面对警方突如其来的劝阻，张某却坚持认为，这是

一次绝佳的投资机遇。

原来，张某在不经意刷抖音时，刷到了一个非常

厉害的“股神”。“他真的非常厉害！我观察了好几天，

哪些股票能涨，他总能说中！”按捺不住内心激动的张

某急忙添加了对方的“QQ”，并根据对方提示，下载

了“M* M***er”聊天App和“J**J”炒股App。张

某沉浸在即将发财的美梦里，却完全没有意识到，自

己已经掉入投资诈骗的陷阱中，进而听信对方的言

论，提现95万元，并于2日上午将现金交给了上门取

现的嫌疑人。

在杨六丰等人以案释法和耐心沟通下，张某逐渐

清醒，方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张某感叹：“真是没想

到，我刚把现金交给他们，你们就找上门了。”

得知95万元现金已被取走，新昌公安立即展开

侦查，迅速锁定了嫌疑车辆。发现嫌疑车辆已驶上高

速，正驶向宁波方向，新昌公安立即将情况上报绍兴

市公安局，请求杭州、宁波警方协助拦截，并由七星派

出所副所长潘晓虎带队进行抓捕。

13时左右，在余姚公安的配合下，警方成功将嫌

疑车辆拦下。新昌、余姚两地警方当场抓获2名嫌疑

人，追回全部95万元现金！

经审讯，嫌疑人宋某、廖某受诈骗团伙（上家）的

指使，特意租车从外地赶往新昌取现，计划将现金带

到余姚，没想到警方果断出击，在半路将其抓获。

目前，95万元现金已返还被害人张某，嫌疑人宋

某、廖某已被新昌县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案件还在

进一步深挖中。

警方提醒：
广大群众要提高警惕，不轻信“网上刷单返利”

“网络投资赚钱”等说辞，如遇要求使用快递寄送、网

约车运送黄金或现金的，以虚拟币承兑商名义上门收

取现金的，应立即拒绝并报警，以免遭受财产损失。

本报首席记者 许梅
通讯员 陈力群 姚晴佩

近年来，网络诈骗手段花样翻新、

层出不穷。若财务人员遭遇诈骗导致

公司财产遭受损失，应由谁来承担赔

偿责任？近日，衢州智造新城人民法

院就审结了这样一起因网络诈骗而引

发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件。

陈某为衢州某公司员工。其所在

公司因原出纳离职，便安排未取得专

业资格证书、也没有相关从业经验的

陈某从事出纳及文员等工作。

2023年11月，陈某加入名为“业

务交流”的公司内部微信群。不久后，

一个微信头像及昵称为“李某”（该公

司法定代表人）的人在群里发消息：

“查一下各个账户上目前还有多少能

用的，汇总后发到这里，晚点儿有安

排”。看到消息后，陈某私信李某，告

知其还有50万元。见李某未回复，陈

某遂将消息发送至“业务交流”群里。

“业务交流”群里的“李某”随即指示陈

某将8万元和39万元分别汇入指定

账户，共计47万元。陈某立即按要求

将款打出。不承想，之后陈某见到李

某，发现李某对此事完全不知情。陈

某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立即向衢

州市公安局报案。

因陈某遭遇诈骗导致公司财产遭

受重大损失，公司起诉陈某，要求其赔

偿全部损失47万元。

衢州智造新城人民法院审理后

认定，一方面，陈某作为公司财务人

员，在微信群里接受对方指令时，未

核实其微信账号，仅凭借微信头像及

昵称便确认对方为公司法定代表人

李某本人，在面对陌生的指定账号

时，未认真核查汇款原因，未线下与

李某确认或得到李某回复的情况下，

便直接转账大额款项，显然违反了作

为财务人员应尽的谨慎注意义务，可

以认定陈某对该公司的财产损失存

在重大过失；另一方面，基于出纳岗

位的专业性，作为用人单位，该公司

安排未取得专业资格证书、也没有相

关从业经验的陈某担任出纳，也未对

陈某进行全面、必要的专业培训，且

该公司无有效证据证明该公司在日

常工作中制定了相关财务规章制度，

该公司疏于对财务人员的管理，未能

从财务制度、程序流程以及实施上尽

到主要的注意义务，理应对本案事件

的发生承担主要责任。综合考虑本

案劳动关系的特殊性、陈某的工作性

质和工资收入、损失数额以及陈某的

过错程度等因素，法院酌定由陈某对

该公司损失承担20%的赔偿责任，即

94000元。该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

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后经

中院析法明理，该公司同意陈某支付

其损失94000元。

法官提醒：
防范网络诈骗，需要企业和员工

共同筑牢反诈“防火墙”。企业要建

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严格把控财

务审批流程，加强员工职业技能培

训，帮助员工提高防范意识；企业财

务人员作为网络诈骗的高风险群体，

要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和识别能力，涉

及转账、汇款操作时一定要提高警

惕，认真核对对方身份和信息，防范

资金被骗风险，若怀疑遭遇电信诈

骗，应及时报案。

财务人员遭遇诈骗
公司损失47万元，责任谁担？

法官：财务人员存在重大过失，应承担20%的赔偿责任

《云南法制报》余光

11月11日，云南省昭通市威信县

公安局反诈中心联合威信县邮政储蓄

银行人民营业所成功劝阻一起虚假订

购（采购）类诈骗，避免经济损失4.88

万元。

马女士是一家奶茶店店主，11月

10日，一名顾客在美团上联系马女

士，其自称是威信县某医院的“采购主

任”，医院举办活动需采购120杯奶

茶，要求马女士添加其微信，线下采

购。马女士信以为真，便添加对方微

信。双方在微信上协商奶茶订单的相

关情况后，对方称医院还要采购40盒

燕窝，但是因与长期合作的燕窝商家

有矛盾，请马女士代为采购燕窝。该

医院“采购主任”推荐所谓“燕窝商家”

的微信给马女士，随后，马女士添加

“燕窝商家”的微信，与对方商定好燕

窝的价格。马女士联系“采购主任”并

将自己的银行账户提供给对方，该“采

购主任”发了一个转账4.88万元到马

女士的银行账户的视频给马女士，并

称自己的账户是对公账户，转账要延

迟到账。

随后，马女士来到威信县邮政储

蓄银行人民营业所，准备转账到所谓

“燕窝商家”账户采购燕窝。在办理业

务的途中，银行工作人员询问其转账

的原因，马女士称其转账的用途是货

款。同时，询问工作人员延迟到账相

关情况，工作人员再次询问马女士转

账的原因，马女士称其转账是帮威信

县某医院采购燕窝的，工作人员担心

马女士遭遇电信网络诈骗，遂立即报

警。

在反诈民警和银行工作人员的耐

心劝阻下，马女士终于意识到自己遭

遇了电信网络诈骗，并对民警和银行

工作人员及时劝阻、避免经济损失表

达感谢。

诈骗套路：
1.批量订单骗取信任。不法分子

通过各大外卖平台获取餐饮商户手机

号等信息后，伪装成顾客，以订购团

餐、采购物资等大额订单为诱饵，通过

电话或微信联系商户。不法分子还会

伪造“转账凭证”“公文采购单”等骗取

商户信任。

2.指定供货。不法分子谎称需要

特定产品，让商户垫资帮其备货。

3.假冒“供应商”。商户一旦与其

联系，对方便要求收取定金或货款，并

会催促商户尽快转账，否则来不及发

货。

4.收款跑路。不法分子收款后会

立即将商户“拉黑”、玩失踪，等商户发

现转账截图是假的时候为时已晚。

轻信“股神”
被骗95万元
轻信“股神”
被骗95万元

奶茶店主遇大额“订单”
不料“客户”是骗子


